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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专利公报和单行本的编辑 

1.专 利 公 报  条例 119 

 

 

 

1.1 专 利 公 报 的 种 类  

专利局编辑出版的专利公报有发明专利公报、实用新型专利公报和外观

设计专利公报。专利公报以期刊形式发行，同时以电子公报形式在国家知识

产权局政府网站上公布，或者以专利局规定的其他形式公布。专利公报按照

年度计划出版，三种专利公报每周各出版一期。 

 

1.2 专 利 公 报 的 内 容  

 

1.2.1 发 明 专 利 公 报  

    发明专利公报包括发明专利申请公布、国际专利申请公布、发明专利权

授予、发明保密专利、发明专利事务、索引（申请公布索引、授权公告索引）。 

 

1.2.1.1 发 明 专 利 申 请 公 布  

    发明专利申请经初步审查合格后，自申请日(有优先权的，为优先权日)

起满十五个月进行公布准备，并于十八个月期满时公布。发明专利申请人在

初步审查合格前,要求提前公布其专利申请的，自初步审查合格之日起进行公

布准备；在初步审查合格后,要求提前公布其专利申请的，自提前公布请求合

格之日起进行公布准备,并及时予以公布。自申请日（有优先权的，为优先权

日）起满十五个月，因各种原因初步审查尚未合格的发明专利申请将延迟公

布。在初步审查程序中被驳回、被视为撤回以及在公布准备之前申请人主动

撤回或确定保密的发明专利申请不予公布。 

发明专利申请公布的内容包括：著录事项、摘要和摘要附图，但说明书

没有附图的,可以没有摘要附图。著录事项主要包括：国际专利分类号、申请

号、公布号（出版号）、公布日、申请日、优先权事项、申请人事项、发明人

事项、专利代理事项、发明名称等。 

 

1.2.1.2 发 明 专 利 权 授 予  

    发明专利申请人根据专利局作出的授予专利权通知和办理登记手续通

知，按时缴纳专利登记费、授予专利权当年的年费和其他有关费用后，该专

利申请进入授权公告准备，并予以公告。 

发明专利权授予公告的著录事项包括：国际专利分类号、专利号、授权

公告号（出版号）、申请日、授权公告日、优先权事项、专利权人事项、发明

人事项、专利代理事项、发明名称等。 

 

1.2.1.3 保 密 发 明 专 利 和 国 防 发 明 专 利  

    保密发明专利只公告保密专利权的授予和保密专利的解密，保密专利公

告的著录事项包括：专利号、申请日、授权公告日等。 

    保密发明专利申请（或专利）解密后，在专利公报的解密栏中予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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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单行本。 

    国防发明专利权的授予和解密的公告参照上述规定执行。 

 

1.2.1.4 发 明 专 利 事 务  

发明专利事务公布专利局对发明专利申请和发明专利作出的决定和通

知。包括：实质审查请求的生效，专利局对专利申请自行进行实质审查的决

定，发明专利申请公布后的驳回，发明专利申请公布后的撤回，发明专利申

请公布后的视为撤回，视为放弃取得专利权，专利权的全部（或部分）无效

宣告，专利权的终止，专利权的主动放弃，专利申请（或专利）权利的恢复，

专利申请权、专利权的转移，专利实施的强制许可，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的备

案，专利权的质押、保全及其解除，专利权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地址等著录

事项的变更，文件的公告送达，专利局的更正，其他有关事项等。 

 

1.2.1.5 索 引  

发明索引分申请公布索引和授权公告索引两种。每种索引又分国际分类

号索引、申请号索引（或者专利号索引）、申请人索引（或者专利权人索引）

和公布号／申请号（授权公告号／专利号）对照表索引。 

 

1.2.2 实 用 新 型 专 利 公 报  

实用新型专利公报包括实用新型专利权授予、实用新型保密专利、实

用新型专利事务和授权公告索引。 

 

 1.2.2.1 实 用 新 型 专 利 权 授 予  

    实用新型专利申请人根据专利局作出的授予专利权通知和办理登记手续

通知，按时缴纳专利登记费、授予专利权当年的年费和其他有关费用后，该

专利申请进入授权公告准备，并予以公告。 

实用新型专利权授予公告的内容包括：著录事项、摘要和摘要附图。

著录事项主要包括：国际专利分类号、专利号、授权公告号（出版号）、申请

日、授权公告日、优先权事项、专利权人事项、发明人事项、专利代理事项、

实用新型名称、申请人依据专利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的声明等。 

 

1.2.2.2 保 密 实 用 新 型 专 利 和 国 防 实 用 新 型 专 利  

保密实用新型专利只公告保密专利权的授予和保密专利的解密，保密专

利公告的著录事项包括：专利号、申请日、授权公告日等。 

保密实用新型专利解密后，在专利公报的解密栏中予以公告，出版单行

本。 

国防实用新型专利权的授予和解密的公告参照上述规定执行。 

 

 1.2.2.3 实 用 新 型 专 利 事 务  

    实用新型专利事务公布专利局对实用新型专利申请和实用新型专利作出

的决定和通知。包括：专利权的全部（或部分）无效宣告，专利权的终止，

专利权的主动放弃，避免重复授权放弃实用新型专利权，专利权的恢复，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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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权的转移，专利实施的强制许可，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的备案，专利权的质

押、保全及解除，专利权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地址等著录事项的变更，文件

的公告送达，专利局的更正，其他有关事项等。 

 

 1.2.2.4 授 权 公 告 索 引  

    实用新型授权公告索引包括国际专利分类号索引、专利号索引、专利权

人索引和授权公告号／专利号对照表索引。 

 

1.2.3 外 观 设 计 专 利 公 报  

外观设计专利公报包括外观设计专利权的授予、外观设计专利事务和授

权公告索引。 

 

1.2.3.1 外 观 设 计 专 利 权 授 予  

    外观设计专利申请人根据专利局作出的授予专利权通知和办理登记手续

通知，按时缴纳专利登记费、授予专利权当年的年费和其他有关费用后，该

专利申请进入授权公告准备，并予以公告。 

    外观设计专利权授予公告的内容包括：著录事项、外观设计专利的一

幅图片或者照片。著录事项主要包括：分类号、专利号、授权公告号（出

版号）、申请日、授权公告日、优先权事项、专利权人事项、设计人事项、

专利代理事项、使用该外观设计的产品名称等。 

 

1.2.3.2 外 观 设 计 专 利 事 务  

    外观设计专利事务公布专利局对外观设计专利申请和外观设计专利作出

的决定和通知。包括：专利权的全部（或部分）无效宣告，专利权的终止，

专利权的主动放弃，专利权的恢复，专利权的转移，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的备

案，专利权的质押、保全及其解除，专利权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地址等著录

事项的变更，文件的公告送达，专利局的更正，其他有关事项等。 

 

1.2.3.3 授 权 公 告 索 引  

    外观设计授权公告索引包括外观设计分类号索引、专利号索引、专利权

人索引和授权公告号／专利号对照表索引。 

 

1.3 专 利 公 报 的 编 辑  

1.3.1 申 请 文 件 的 编 辑  

用于公布的发明专利申请文件以及用于授权公告的发明专利申请文件、

实用新型专利申请文件或外观设计专利申请文件应当符合制版要求，著录事

项应当与公布准备或授权公告准备时专利申请文档记载的内容一致。 

    发明专利申请公布或发明专利权及实用新型专利权的授予按照国际专利

分类号顺序编辑，主分类号相同的按照申请号顺序编辑。 

外观设计专利权的授予按照外观设计分类号顺序编辑，分类号相同的按

照申请号顺序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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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公报每一版面分左右两栏，自上而下，自左至右连续编排。 

 

1.3.2 事 务 部 分 的 编 辑  

    各种专利公报事务部分编辑的原则是： 

    (1) 授予专利权公告之前专利局对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申请的权利

丧失作出的决定不予刊登；公布之前专利局对发明专利申请的权利丧失作出

的决定不予刊登。 

    (2) 刊登专利局作出的各种已经生效的按照规定应当公告的决定。 

    (3) 同一期公报中公布两项以上相同事务时，按照主分类号顺序编辑，

主分类号相同的按照申请号顺序编辑。 

 

1.3.2.1  实质审查请求的生效、专利局对发明专利申请自行进行实质审查

的决定 

    本事务仅适用于发明专利申请。公布的项目包括：主分类号、专利申请

号、申请日。 

 

1.3.2.2 发明专利申请公布后的驳回、撤回和视为撤回 

    本事务仅适用于已公布的发明专利申请。公布的项目包括：主分类号、

专利申请号、公布日。 

 

1.3.2.3 发 明 专 利 申 请 视 为 放 弃 取 得 专 利 权  

    公布的项目包括：主分类号、专利申请号。 

 

1.3.2.4 专 利 实 施 的 强 制 许 可  

公布的项目包括：主分类号、专利号、授权公告日。       

 

1.3.2.5 专 利 权 的 终 止  

    公布的项目包括：主分类号、专利号、申请日、授权公告日。 

 

1.3.2.6 专 利 实 施 许 可 合 同 备 案 的 生 效 、 变 更 及 注 销  

    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备案生效公布的项目包括： 主分类号、专利号、备案

号、让与人、受让人、发明名称、申请日、发明公布日、授权公告日、许可

种类（独占、排他、普通）、备案日。 

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备案变更公布的项目包括： 主分类号、专利号、备

案号、变更日、变更项（许可种类、让与人、受让人）及变更前后内容。 

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备案注销公布的项目包括：主分类号、专利号、备案

号、让与人、受让人、许可合同备案解除日。 

 

1.3.2.7 专 利 权 质 押 合 同 登 记 的 生 效 、 变 更 及 注 销  

    专利权质押合同登记生效公布的项目包括：主分类号、专利号、登记号、

质押合同登记生效日、出质人、质权人、发明名称、申请日、授权公告日。 

专利权质押合同登记变更公布的项目包括：主分类号、专利号、登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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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更日、变更项（出质人、质权人）及变更前后内容。 

专利权质押合同登记注销公布的项目包括：主分类号、专利号、登记号、

出质人、质权人、申请日、授权公告日、质押合同登记解除日。 

 

1.3.2.8 专 利 权 的 保 全 及 其 解 除  

保全公布的项目包括：主分类号、专利号、申请日、授权公告日、保全

登记生效日。 

    保全解除公布的项目包括：主分类号、专利号、申请日、授权公告日、

保全解除日。 

 

1.3.2.9 专 利 申 请 权 、 专 利 权 的 转 移  

    公布的项目包括：主分类号、专利申请号（专利号）、变更项目、变更前

权利人、变更后权利人、登记生效日。 

 

1.3.2.10 专 利 权 的 全 部 或 者 部 分 无 效 宣 告  

专利权全部无效宣告公布的项目包括：主分类号、专利号、授权公告日、

无效宣告决定号、无效宣告决定日。    

 专利权部分无效宣告公布的内容包括：主分类号、专利号、授权公告日、

无效宣告决定号、无效宣告决定日、维持有效的权利要求。 

 

1.3.2.11 专 利 权 的 主 动 放 弃  

    公布的项目包括：主分类号、专利号、申请日、授权公告日、放弃生效

日。 

 

1.3.2.12 避 免 重 复 授 权 放 弃 实 用 新 型 专 利 权  

    公布的项目包括：主分类号、专利号、申请日、授权公告日、放弃生效

日。 

 

1.3.2.13 权 利 的 恢 复  

    公布的项目包括：主分类号、专利申请号（专利号）、原决定名称、原决

定公告日。 

 

1.3.2.14 文 件 的 公 告 送 达  

由于文件送交地址不清，专利局无法通知当事人在规定或者指定的期限

内答复或者办理手续的，应当在通知事项栏中公布。公布的项目包括：主分

类号、申请号、收件人、文件名称。 

 

1.3.2.15 其 他 有 关 事 项  

各事务栏内未规定的其他需要公告的内容，在本栏内公布。 

 

1.3.2.16 更 正  

    专利局对专利公报上出现的印刷及其他错误，一经发现，应当在更正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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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及时更正。各种不同类型的错误分别公布。公布的项目包括：主分类号、

申请号（或专利号）、原公告所在卷期号、更正项目、更正前内容、更正后内

容。 

 

1.3.3 索 引 的 编 辑  

 

1.3.3.1 分 类 号 索 引  

    对于发明和实用新型，按照国际专利分类号编辑；对于外观设计按照外

观设计分类号编辑。 

    分类号索引按照分类号为序，分类号相同的以公布号或者授权公告号为

序。 

    分类号索引的项目包括：分类号，公布号或者授权公告号。 

 

1.3.3.2 申 请 号 或 者 专 利 号 索 引  

    申请号或者专利号索引以申请号或者专利号为序。 

    申请号或者专利号索引的项目包括：申请号或者专利号，公布号或者授

权公告号。 

 

1.3.3.3 申 请 人 或 者 专 利 权 人 索 引  

    申请人或者专利权人索引以申请人或者专利权人的姓名或者名称的拼音

顺序为序。第一汉字相同的以第二汉字的拼音顺序为序，以此类推。外文名

称排列在最前面，并以字母顺序为序。申请人或者专利权人相同的，以公布

号或者授权公告号为序。 

申请人或者专利权人索引的项目包括：申请人或者专利权人，公布号或

者授权公告号。 

 

1.3.3.4 公布号／申请号（授权公告号／专利号）索引 

    公布号／申请号（授权公告号／专利号）对照表索引以公布号（授权公

告号）为序。 

    公布号／申请号（授权公告号／专利号）对照表索引的项目包括：公布

号（授权公告号），申请号（专利号）。 

 

条例 120 2.专 利 申 请 及 专 利 单 行 本  

 

    专利局编辑出版单行本。专利申请及专利单行本每周出版一次，与相应

的专利公报同一天出版。 

    

2.1 单 行 本 的 种 类  

    单行本的种类包括：发明专利申请单行本、发明专利单行本、实用新型

专利单行本及外观设计专利单行本。 

 

2.2 单 行 本 的 内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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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发 明 专 利 申 请 单 行 本  

    发明专利申请单行本的文献种类代码为“Ａ”。包括：扉页、权利要

求书、说明书（说明书有附图的，包含说明书附图）。 

    扉页由著录事项、摘要、摘要附图组成，说明书无附图的，则没有摘要

附图。其内容应当与同一天出版的专利公报中相应专利申请的内容一致。 

权利要求书、说明书及其附图，应当以审查员作出的发明专利申请初步

审查合格通知书中指明的文本为准。 

 

 2.2.2 发 明 专 利 单 行 本  

    发明专利单行本的文献种类代码为“B”。包括：扉页、权利要求书、说

明书（说明书有附图的，包含说明书附图）。 

    扉页由著录事项、摘要、摘要附图组成，说明书无附图的，则没有摘要

附图。其内容比同一天出版的专利公报中相应发明专利的内容增加审查员项

和对比文件项。 

    权利要求书、说明书及其附图应当以审查员作出的授予专利权通知书中

指明的文本为准。 

    发明专利权授予之后，在无效宣告程序中权利要求书需要修改后才能维

持专利权的，应当再次出版该修改后的权利要求书，其文献种类代码依次为

“C1－C7”，并标明修改后的权利要求书的公告日。 

 

2.2.3 实 用 新 型 专 利 单 行 本  

实用新型专利说明书的文献种类代码为“U”。包括：扉页、权利要求书、

说明书和说明书附图。 

    扉页由著录事项、摘要和摘要附图组成，其内容应当与同一天出版的

实用新型专利公报中相应实用新型专利的内容一致。 

    权利要求书、说明书及其附图，应当以审查员作出的授予专利权通知书

中指明的文本为准。 

    实用新型专利权授予之后，在无效宣告程序中权利要求书需要修改后才

能维持专利权的，应当再次出版该修改后的权利要求书，其文献种类代码依

次为“Y1-Y7”，并标明修改后的权利要求书的公告日。 

 

2.2.4 外 观 设 计 专 利 单 行 本  

外观设计专利单行本的文献种类代码为“S”。包括：扉页、彩色外观设

计图片或者照片以及简要说明。 

扉页由著录事项、一幅外观设计图片或者照片组成，其内容应当与同一

天出版的外观设计专利公报中相应的外观设计专利内容一致。 

彩色图片或者照片以及简要说明应当以审查员作出的授予专利权通知书

中指明的图片或者照片以及简要说明为准。 

外观设计专利权授予之后，在无效宣告程序中图片或者照片需要修改后

才能维持专利权的，应当再次出版该修改后的图片或者照片，其文献种类代

码依次为“S1-S7”，并标明修改后的图片或者照片的公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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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更 正  

条例 60 及 119.1

（15） 

专利局对发明专利申请单行本、发明专利单行本、实用新型专利单行本

及外观设计专利单行本的错误，一经发现，应当及时更正，重新出版更正的

专利申请或专利单行本，并在其扉页上作出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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